
路联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2000万米高分子汽车内饰环保新材料项目

验收意见

2025年 09月 22日，建设单位路联高新材料有限公司根据《路联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年

产 2000万米高分子汽车内饰环保新材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

范、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环评批复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路联高新材料有限公司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浙江省安吉经济开发区孝源北山工业园（东

经 119度 36分 5.873秒，北纬 30度 41分 4.575秒），建筑面积 204118.18平方米，本项目

实际拥有管理人员为 40人，生产人员 155人，每条生产线主体工序实行 3班 2倒生产制，

成品检验实行单班制生产，年生产天数 300天，厂区内未设置食堂和宿舍。本项目于 2024

年 12月委托浙江仕远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路联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2000万

米高分子汽车内饰环保新材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2025 年 1月 15日通过了湖州

市生态环境局安吉分局的审批，文号为湖安环建〔2025〕5号。企业已于 2025年 06月 25

日申领了排污许可证，编号为 91330523MAC3LY6D3R001V，有效期为 2025 年 06 月 25

日至 2030年 06月 24日。

本项目于 2025年 2月开工建设，4月进行调试阶段。本次验收项目实际总投资 40000

万元，实际环保投资 450万元，占总投资额的 1.1%。

企业于 2025年 5月组织验收工作事宜，2025年 6月编制验收监测方案，委托中昱（浙

江）环境监测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5年 7月 25日、2025年 7月 28日至 2025年 7月 30日

组织人员进行了废水、废气和噪声的验收监测，通过对该工程“三同时”执行情况和效果的

检查并依据监测结果及相应的国家有关环境标准，编制了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阶段性）

验收监测报告表。

此次验收范围为年产 1200万米水性 PVC人造革及其配套工程、环保工程。验收内容

主要包括环保设施落实情况、污染物达标排放及总量控制情况。本次验收为阶段性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

二、工程变动情况

经现场踏勘并对照环评文件，项目性质与环评及批复保持一致，基本无变动；规模中，

本项目为阶段性验收，产能减小；地点中，实际厂房内各工序布置变化，但未导致环境防



护距离范围变化，未新增敏感点；生产工艺中，本项目为阶段性验收，生产工艺、主要原

辅材料、燃料等减小；环境保护措施中，实际废气收集措施变化，排气筒减少、高度变化；

实际喷淋水更换后作为危废处置；无泵管和物料桶清洗废水；地面清洁不冲洗，采用拖把

拖洗和抹布擦洗，使用后作为危废处置，但未新增排放污染物种类和排放量，实际边角料、

不合格品、冲孔废料外售给安吉创佳再生资源回收服务部处置，但未导致不利环境影响。

通过对照《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

评函〔2020〕688号），上述变动未导致环境影响显著不利变化，因此以上变动不构成重大

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本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废水主要为职工生活产生的生活污水、间接冷却产

生的冷却水、废气处理过程产生的喷淋水、地面清洁水。

①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隔油池处理后排入周边市政污水管网，由市政污水管网纳入

安吉净源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处理，达标排放。

②冷却水：经循环冷却塔冷却后循环利用不外排，定期补充损耗。

③喷淋水：循环使用，当循环到一定程度后，水中的含盐量升高，需定期更换，溶液

每年更换两次，作为危废处置。

④地面清洁水：地面清洁主要采用拖把拖洗和抹布擦洗，使用后作为危废处置。

（二）废气：本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废气主要为开布上浆机组产生的开布、上浆、烘干

废气，计量投料工序产生的投料粉尘，密炼开炼压延机组产生的密炼开炼压延机组废气，

发泡工序、压纹工序产生的发泡、压纹废气，表面处理工序产生的表面处理废气，复合工

序产生的复合废气，燃气模温机产生的燃烧废气。

①开布、上浆、烘干废气：开布上浆机组废气开布工段、上浆工段设置集气罩及包围

型封闭间收集，烘干段为密闭收集，废气经一套“间接冷却+高压静电回收+二级活性炭吸

附装置”处理，尾气由一根 40m高的排气筒 DA001排放。

②投料粉尘：1#厂房密闭投料间设置负压强制通风收集，粉尘经一套“布袋除尘装置”

处理，尾气由一根 40m高的排气筒 DA002排放；2#厂房投料口设置半包围集气罩、设备

投料口上方设置集气罩收集，粉尘经一套“布袋除尘装置”处理，尾气由一根 40m高的排气

筒 DA003排放。

③密炼开炼压延机组废气：密炼开炼压延机组废气均设置整体密闭收集，废气分别经

两套“间接冷却+高压静电回收+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尾气分别由两根 40m高的排气

筒 DA004、DA005排放。



④发泡、压纹废气：发泡在密闭烘箱内进行，经上方排气口直连式密闭管道全部收集，

出口处设置半包围集气罩收集；压纹通过在产污点设置包围型半封闭集气罩及垂帘围闭收

集，1#厂房两条发泡废气分别经两套“间接冷却+高压静电回收装置”预处理后，合并经一

套（共两套，一用一备）“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尾气由一根 40m高的排气筒 DA006

排放；2#厂房发泡废气、压纹废气经一套“间接冷却+高压静电回收+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

处理，尾气由一根 40m高的排气筒 DA007排放。

⑤表面处理废气：表面处理工序废气主要来自涂覆区域和烘箱，后道烘箱密闭，废气

经上方排气口直连式密闭管道全部收集，同时在涂覆区同烘箱之前的传输区域设置密闭间

汇同收集，废气分别经两套“水喷淋+除雾+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尾气分别由两根

40m高的排气筒 DA008、DA009排放。

⑥复合废气：在产污点处设置密闭管道收集，废气经一套“间接冷却+二级活性炭吸附

装置”处理，尾气由一根 35m高的排气筒 DA010排放。

⑦燃烧废气：废气直连管道收集，尾气分别由三根 32m高的排气筒 DA011、DA012、

DA013排放。

（三）噪声：厂区噪声源主要为生产车间内的生产设备工作时产生的噪声，本项目选

用低噪声设备，安装减震垫、消声器或隔声罩，安装隔声门窗，加强设备维护，合理安排

工作时间等。

（四）固废：本项目在厂区北侧设置一个一般固废仓库，占地面积约 54m²，暂存点为

水泥地面，能做到防扬散、防流失、防止雨水的冲刷及防渗漏等相关要求，各类一般废物

定置分类存放；在厂区北侧的单独房间内设置危废仓库，占地面积合计约 180m²，存放废

擦机布、废铁质包装桶、废塑料包装桶、废润滑油、废润滑油包装桶、废活性炭、设施粘

附的物料（油泥）、破损废包装桶、喷淋塔废水、废拖把抹布、废导热油，危险废物集中

收集后在危废仓库暂存，定期交由资质单位安全处置。危废库具备防腐防渗、防雨淋等措

施，可以有效防止二次污染，规范建立了危废台账。

项目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清运。一般固废：废基布、废滤网、滤渣、边角料、不合

格品、一般原料包装袋、废布袋、冲孔废料外售给安吉创佳再生资源回收服务部处置；混

合结块、布袋收集的粉尘、沉降的粉尘回用于生产。危险废物：废擦机布、废铁质包装桶、

废塑料包装桶、废润滑油、废润滑油包装桶、废活性炭、设施粘附的物料（油泥）、破损

废包装桶、喷淋塔废水、废拖把抹布委托东阳纳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安全处置；废导热油

由相关资质单位直接收集转运。

（五）环境风险防范措施：针对可能产生的环境风险，企业设立了事故应急指挥领导



小组，并定期开展演练，同时配备了相应的应急物资，包括灭火器，急救箱等。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监测结果

中昱（浙江）环境监测股份有限公司对该项目进行了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编号：

中昱环境（2025）检 07-206号）。监测期间，该项目生产工况正常，生产工况负荷大于 75%，

符合竣工验收工况负荷要求。

（一）环保设施处理效率

（1）废水处理设施

项目无生产废水外排。

监测结果显示：本项目生活污水排放口 pH值、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浓度满足安吉

净源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纳管标准，动植物油类排放浓度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中的三级标准。

（2）废气处理设施

项目配备废气处理设施对颗粒物、VOCs的去除效率，根据监测结果，具体见下表。

表 1 废气处理效果一览表

废气处理设施 污染物
平均速率（kg/h）

去除效率
进口 出口

间接冷却+高压静电回收+二级活性炭

吸附装置（TA001）

颗粒物
0.964 0.0357 96.30%

0.887 0.0424 95.22%

非甲烷总烃
0.229 0.0425 81.44%

0.155 0.0415 73.23%

布袋除尘装置（TA002） 颗粒物
0.978 0.0335 96.57%

0.855 0.0338 96.05%

布袋除尘装置（TA003） 颗粒物
0.434 0.0288 93.36%

0.403 0.0252 93.75%

间接冷却+高压静电回收+二级活性炭

吸附装置（TA004）
非甲烷总烃

0.173 0.0316 81.73%

0.129 0.0315 75.58%

间接冷却+高压静电回收+二级活性炭

吸附装置（TA005）
非甲烷总烃

0.286 0.0663 76.82%

0.238 0.0644 72.94%

间接冷却+高压静电回收+二级活性炭

吸附装置（一用一备）（TA006）
非甲烷总烃

0.223 0.0414 81.43%

0.176 0.0387 78.01%

间接冷却+高压静电回收+二级活性炭

吸附装置（TA007）
非甲烷总烃

0.237 0.0458 80.68%

0.196 0.0396 79.80%

水喷淋+除雾+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

（TA008）
非甲烷总烃

0.205 0.0464 77.37%

0.167 0.0363 78.26%



水喷淋+除雾+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

（TA009）
非甲烷总烃

0.214 0.0460 78.50%

0.175 0.0398 77.26%

间接冷却+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

（TA010）
非甲烷总烃

0.032 0.0127 60.31%

0.0362 0.0140 61.33%

（3）厂界噪声治理设施

监测结果显示：本项目厂界东侧、南侧昼夜间噪声排放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 4类标准，其余厂界噪声排放满足其 3类标准。

（4）固体废物治理设施

项目固废均委托外单位进行处置。

（二）污染物排放情况

（1）废水污染物排放评价

由检测结果可知，本项目生活污水排放口 pH值、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浓度满足安

吉净源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纳管标准，动植物油类排放浓度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中的三级标准。

（2）废气污染物排放评价

由检测结果可知，本项目开布、上浆、烘干废气排气筒 DA001；投料粉尘排气筒 DA002、

DA003；密炼开炼压延机组废气排气筒 DA004、DA005；发泡、压纹废气排气筒 DA006、

DA007；表面处理废气排气筒 DA008、DA009；复合废气排气筒 DA010出口（仅非甲烷

总烃），颗粒物、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均满足《合成革与人造革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1902-2008）中表 5新建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臭气浓度排放满足《湖州市

木业、漆包线及塑料行业废气整治规范》中的要求；密炼开炼压延机组废气排气筒 DA004、

DA005出口，氯化氢、氯乙烯排放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标准限值；复合废气排气筒 DA010出口，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满足《湖

州市工业炉窑大气污染深度治理实施方案》（湖治气办〔2021〕20号）中的限值；燃烧废

气排气筒 DA011、DA012、DA013出口，颗粒物、二氧化硫、烟气黑度排放浓度满足《锅

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3/1415-2025）表 1中的燃气锅炉浓度限值；氮氧化物排放

满足《湖州市大气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湖政办发[2019]13号文）中的燃气锅炉相关

限值要求。

由检测结果可知，本项目厂界无组织颗粒物、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满足《合成革与人

造革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2-2008）中表 6现有企业和新建企业厂界无组织排放

限值；氯化氢、氯乙烯排放浓度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中的无组织浓度限值；臭气浓度排放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 1中

的二级新扩改建厂界标准值；厂区内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浓度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无组

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表 A.1中的排放限值。

（3）噪声污染物排放评价

由检测结果可知，本项目厂界东侧、南侧昼夜间噪声排放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 4类标准，其余厂界噪声排放满足其 3类标准。

（4）污染物排放总量

项目涉及总量控制污染物为 CODCr、NH₃-N和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VOCs）、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六项。

①废水

根据原环评文件，本项目废水中纳入总量控制的指标为 CODCr、NH₃-N。本项目生活

污水经化粪池、隔油池处理后排入周边市政污水管网，由市政污水管网纳入安吉净源污水

处理有限公司集中处理，其排放量约 2340t/a。安吉净源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尾水排放执行《城

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的一级 A标准，其中化学需氧量、氨

氮、总氮、总磷排放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33/2169-2018）

中的现有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放限值，则排入自然水体的主要污染物 CODCr约 0.094t/a、

NH₃-N约 0.005t/a。

②废气

根据原环评文件，本项目废气中纳入总量控制的指标为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VOCs）、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颗粒物：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同时结合验收检测结果核算；本项目开布、上浆、烘干

工序全年生产时间 3000h、投料工序全年生产时间 1350h、复合工序全年生产时间 1500h、

燃气模温机全年运行时间 3000h，则颗粒物排放量=排放速率×年工作时间=1/2×

（0.0357+0.0424+0.00380+0.00314+0.00536+0.00599+0.00491+0.00498）×3000÷1000+1/2×

（0.0335+0.0338+0.0288+0.0252）×1350÷1000+1/2×（0.00789+0.0103）×1500÷1000=0.255t。

挥发性有机物（VOCs）：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同时结合验收检测结果核算；本项目开

布、上浆、烘干工序全年生产时间 3000h、密炼开炼压延工序全年生产时间 3000h、发泡、

压纹工序全年生产时间 3000h、表面处理工序全年生产时间 1800h、复合工序全年生产时

间 1500h， 则 挥 发 性 有 机 物 （ VOCs） 排 放 量 = 排 放 速 率 × 年 工 作 时 间 =1/2×

（ 0.0425+0.0415+0.0316+0.0315+0.0663+0.0644+0.0414+0.0387+0.0458+0.0396 ）

×3000÷1000+1/2×（ 0.0464+0.0363+0.0460+0.0398）×1800÷1000+1/2×（0.0127+0.0140）



×1500÷1000=0.837t。

二氧化硫：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同时结合验收检测结果核算；本项目复合工序全年生

产时间 1500h、燃气模温机全年运行时间 3000h，则二氧化硫排放量=排放速率×年工作时

间 =1/2× （ 0.00614+0.00628 ） ×1500÷1000+1/2×

（0.00304+0.00295+0.00422+0.00435+0.00363+0.00374）×3000÷1000=0.042t。

氮氧化物：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同时结合验收检测结果核算；本项目复合工序全年生

产时间 1500h、燃气模温机全年运行时间 3000h，则氮氧化物排放量=排放速率×年工作时

间=1/2×（0.0396+0.0544）×1500÷1000+1/2×（0.0196+0.0118+0.0225+0.0155+0.0162+0.0141）

×3000÷1000=0.221t。

根据项目的生产情况和验收监测结果，核算实际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CODCr、

NH₃-N和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VOCs）、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具体见下表。

表 2 本项目实际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核算表

类别 总量控制指标名称
审批排放量

（t/a）
实际排放量

（t/a）
满负荷排放量*

（t/a）

废水

水量 6720 2340 2340

CODCr 0.269 0.094 0.094

NH₃-N 0.013 0.005 0.005

废气

颗粒物 2.042 0.255 0.255

VOCs 2.450 0.837 0.837

二氧化硫 0.363 0.042 0.042

氮氧化物 0.831 0.221 0.221

注：①*满负荷为年产 1200万米水性 PVC人造革；

②验收监测期间，生产负荷为 100%。

五、验收结论

依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验收监测报告表》等资料及环境保护

设施现场检查情况，路联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2000万米高分子汽车内饰环保新材料项

目环保手续齐全，污染防治措施基本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落实；经验收监测，废气、废水、

噪声能做到达标排放，固体废物能得到妥善处置，因此该项目符合申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自主验收条件项目，不存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第八条中所列验

收不合格的情形，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验收结论为合格。

六、后续要求

（一）完善生产设施标识标牌，完善企业环保管理制度，完善各类台账建设。

（二）建议企业加强日常环保管理和环境风险防范与应急事件处置能力，并开展演练。



（三）进一步完善收集措施，加强车间密闭性，提高废气收集效率。

七、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工作组成员名单及信息附后。

路联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2025年 09月 22日


